关于人民法院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稿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厅副主任孙军工

（2010年8月31日）

各位记者：

　　大家上午好。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向大家通报人民法院今年上半年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基本情况，并公布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三起典型案例。这三起案例分别是吕锦城故意杀人、拐卖儿童、黄高生拐卖儿童案；何聪拐卖儿童案；李中梅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案。目前，罪犯吕锦城和何聪均已被执行死刑。

   一、今年上半年人民法院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

　　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我国司法机关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自1990年至今，已经组织开展了5次大规模的“打拐”专项行动。尤其是2009年4月公安部部署开展第5次“打拐”专项行动以来，各地相继侦破、起诉了一大批重、特大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随着“打拐”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人民法院受理此类案件数量大幅上升。2009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636件，2010年1月至7月，全国各级法院受理拐卖妇女、儿童案件已达1233件，审结1060件，收、结案数量比2009年同期分别上升了45.23%和32.43%；受理、审结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案件同比上升46.81%和33.33%；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137人，同比增长75.74%，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的1238人，同比增长74.37%，重刑率为57.90%，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41.94个百分点，有力震慑了犯罪，有效保护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二、人民法院加大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力度采取的主要措施

　　为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多发、高发势头，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法院不断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依法履行职责，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加大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力度。

　　一是增强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着力提高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打拐”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切实把“打拐”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抓紧抓好。对于案情重大复杂、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选择精干力量组成合议庭全力以赴，严把案件事实证据关和程序关，在规定时间内依法作出宣判，案件审结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提高，营造了专项行动的声威，及时惩处了犯罪，伸张了正义。 

　　二是制定法律适用指导性意见，编纂并发布典型指导案例，统一司法适用标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4月成立调研组，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赴贵州、河南、福建等拐卖犯罪案件高发地区深入调研，了解拐卖犯罪的新特点和新趋势，着力解决司法机关在惩治拐卖犯罪工作中遇到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经与上述机关共同研究，最高人民法院牵头起草了《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案件管辖、立案、证据收集和法律适用中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具有操作性的处理意见。《意见》于今年4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同发布，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对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加大对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提高“打拐”犯罪审判水平和效率，统一执法尺度，我院从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收集了大量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典型案例，精心筛选后组织审判业务骨干认真撰写评析意见。这些案例已经编纂成书并公开发行，以指导、规范全国“打拐”工作依法、深入开展。今天新闻发布会公布的三起典型案件，亦具有重要参考指导意义。

　　三是创新业务培训模式，进一步强化共识，形成惩治拐卖犯罪整体合力。为深入贯彻落实《意见》，统一司法理念，推动“打拐”工作持续健康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创新培训模式，与公安部和国务院反拐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于今年7月22日至23日共同举办了全国“打拐”“反拐”培训班，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务院反拐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及部分地区公安机关、此类案件多发地区法院、检察院的代表共计150余人参加了培训，效果良好。

　　四是坚持能动司法，积极延伸审判职能，加强法制宣传报道，营造全民反拐社会氛围。为彰显刑罚惩戒与教育功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拐卖犯罪案件时，特别注重加强法制宣传，通过庭审直播、媒体采访、以案释法、召开新闻发布会、送法进社区、送法进校园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达到“审理一件、震慑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努力营造全民“反拐”的社会氛围。

　　三、人民法院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下一步工作部署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为推动“打拐”、“反拐”工作深入开展，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将重点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加大惩治犯罪力度，强化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在证据审查和事实认定方面，重视DNA数据库对识别被拐卖儿童身份的积极价值。对于拐卖犯罪部分环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依法予以定罪处罚。

　　在行为性质认定方面，要准确把握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依法打击犯罪。对于强抢儿童出卖、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偷盗、捡拾儿童出卖等行为，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要提高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对于阻碍被买妇女返回原居住地、虐待被买儿童，阻碍对其解救的，对被收买妇女、儿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将其作为牟利工具的，或者具有《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列举的其他严重情节的，要依法追究收买人的刑事责任，逐步铲除“买方市场”，从源头上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对于明知他人在进行拐卖或收买犯罪，仍向“人贩子”、“收买人”提供被拐妇女、儿童的健康证明、出生证明、户籍证明等帮助的，依法以拐卖妇女、儿童或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共犯论处，以斩断拐卖犯罪链条，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

　　对于具有从严处罚情节的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要继续坚持严惩的高压态势，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组织策划者、采取偷盗强抢等方式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强迫卖淫、造成被拐妇女、儿童或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从重处罚，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坚决依法裁判，遏制此类犯罪上升势头。今天新闻发布会公布的吕锦城故意杀人、拐卖儿童、黄高生拐卖儿童案、何聪拐卖儿童案即是两起重罪重判的典型案件。

　　二是在依法从严惩处严重拐卖犯罪分子的同时，注重区别对待，宽以济严，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往往涉及多人、多个环节，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综合考虑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依法准确量刑。对于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要在综合考虑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的基础上，依法从宽，体现政策，以分化瓦解犯罪分子，鼓励犯罪人悔过自新。

　　对于多名家庭成员或亲友参与出卖亲生子女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为妻”、“为子”等行为，要区别对待，既强调有罪必罚，又要贯彻好刑事政策，合理确定惩治范围，一般应当综合考察犯意提起、各行为人在犯罪中所起作用等各种情节，依法追究其中罪责较重者的刑事责任。

　　对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是否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及如何掌握量刑尺度，一定要立足现实，把握好法律和政策界限，做到打击一部分相对严重的收买犯罪分子，警示、教育一大部分情节较轻的收买者或潜在的收买者。今天公布的李中梅收买被拐卖儿童案中，法院充分考虑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认罪悔罪表现，以及当地收买被拐卖儿童案件发案情况，依法追究收买人的刑事责任；在量刑上依法对其宣告缓刑，对法律和政策的把握较为得当。

　　“打拐”、“反拐”是一项需要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社会系统工程，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与配合。目前，第5次“打拐”专项行动正在深入开展，在此，我们呼吁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参与到“打拐”、“反拐”行动中来，帮助更多的被拐妇女、儿童早日回归家庭，与亲人团聚，共同营造、维护一个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

　　谢谢大家！

背景链接

　　

　　国务院反拐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为加强对全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和综合治理，经国务院同意，2009年4月，建立国务院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中宣部、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31个部门组成，公安部为牵头单位，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公安部刑事侦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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